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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见习记者 葛昭然 实习生 侯
祥家 报道

本报讯 为做好社区健康知识的
普及工作，引导和帮助广大社区居民
树立良好、健康的新理念，增强自我预
防疾病和养生保健意识，6月6日下午
广州路社区在办事处二楼举办了一场
健康养生知识讲座，社区居民50余人
参与其中。
讲座上，来自嘉祥路社区诊所的董

娟从中医养生理念入手，以中医养生与
保健、中医的情志调摄养生、中医养生小
运动、辅助养生保健运动等四个方面为
主，向大家介绍了中医养生知识，并讲述
了日常饮食、运动、心态调整的重要性。
与会的社区居民认真听取了医生的讲
解，积极记录。
另外，董娟又传授给大家保持健康、

防治疾病的“秘方”——— 疏通经络。董娟
介绍，“中医经络养生可以通过采取针、
灸、推拿、按摩等方式来进行，这些都可
以达到舒经理络、交通阴阳、驱邪治病的
效果”。
讲座结束后，居民们踊跃向董娟咨

询了健康方面的问题，董娟都一一进行
了细心、详细的解答，赠送养生香囊香包
给居民，此次讲座提高了居民们健康保
健意识，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这个
讲座真的很实用，让我知道了许多养生
知识，纠正了我以前很多的养生误区，希
望以后社区能多开几场这样的讲座。”居
民董女士开心地说。
本次送医上门便民便利活动，即为

居民们带来了实惠，也拉近了社区与居
民之间的距离，提升了社区与居民的凝
聚力，为构建和谐社区夯实了基础。

□半岛记者 高晓飞 整理

在预防电气线路火灾事故方
面，我们应当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1、在设计和敷设电气线路时，

导线和电缆的绝缘强度不低于家庭
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购置、使用家
用大功率电器设备时要考虑室内线
路承载能力。
2、敷设线路和施工过程中，要

防止划伤、磨损、碰压导线绝缘，并

注意导线连接接头质量及绝缘包扎
质量。
3、在特别潮湿、高温或有腐蚀

性物质的场所内，严禁绝缘导线明
敷，应采用套管布线；在多尘场所，
要经常对电气线路进行打扫。
4、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和线路熔

断器，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
调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
等代替保险丝。
5、不使用无合格产品标志的电

热毯，不长时间无人使用电热毯；不在

电气线路周边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6、定期检查并及时淘汰超出使

用年限的空调、电冰箱等电器设备。
7、不在无人看守时长期运行、

使用电加热设备；不将电器设备充
电器长期空载通电，充电完成后及
时拔除。
8、经常对电气线路，插座等进行

检查，发现老化、烧蚀的情况要及时进
行更换。
9、不在室内、楼梯道内给电动自

行车充电。

□半岛记者 高晓飞

大海、帆船、红瓦、绿树……在市
南，时尚和活力是这片城区引以为傲
的鲜明印记。奥帆中心、五四广场、八
大关等独一无二的时尚地标；国际婚
恋周、国际VR影像周、青岛赏花节等
创意十足时尚文化活动；造型不一的
美化绿化时尚景观、新潮前沿的时尚
理念……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演绎着市
南的时尚风采。
生活在市南，爱在市南。在此，我

们向您诚挚征稿，希望您拿出相机，拿
出纸笔，记录眼下的市南时尚之美。此
次征稿以时尚为元素，题材不限，文
字、书画、摄影作品等均可。征稿没有
截至时间，我们将把优秀作品陆续在
市南社区报和微信公众号上展示。
投稿邮箱：s h e q u b a o 2 0 1 9@

163 .com。投稿时请注明姓名、联系方
式、所在社区及作品名称等信息。

□半岛记者 王一婷 整理

█案件背景

大学毕业在即，同宿舍的小李和
小赵相约自主创业，两人想在学校附
近开个学生餐厅，于是通过中介寻找
合适的店面。小李表示，租赁的房屋
用于经营，使用面积不能少于50平
米。中介给小李推荐了一套门头房，
小李觉得位置不错，就在中介的居间
介绍下和房东夏某签订了房屋租赁
合同，并约定月租金为3000元，租期
三年，租金每月一付。在核对房屋面
积时，中介明确表示房屋使用面积为
56平方米。

租赁房屋后，小李和小赵开始经
营餐厅，但是，由于缺乏经验，餐厅经
营并不顺利，连续六月处于亏损状
态。小李和小赵经过商议，决定结束
经营并退租，房东夏某同意解除租赁
关系，但是要求小李和小赵支付拖欠
的两个月房屋并赔偿一个月租金。小
李和小赵经查，发现该租赁房屋的使
用面积为48平米，就以实际租赁面
积小于合同约定的面积为由拒付租
金。夏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小李和小
赵向其支付拖欠的租金。

█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根据租赁合同的约

定，租赁房屋是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特
定房屋，双方约定的租金并非按照租
赁面积数计算单价得出，而是固定的
数额。租赁合同签订后，夏某依约交
付该特定房屋，小李和小赵占有使用
诉争房屋的半年间均未提出任何异
议，亦未采取诉讼或仲裁的手段对租
赁合同的租金标准进行变更或撤销，
故其以合同约定面积与实际面积不
符为由主张拒付租金，不能成立。法
院据此判决小李和小赵向夏某支付
拖欠的租金。

█律师解读

根据我国司法审判实践，房屋租

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承租人主张房屋
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并据此
要求拒付或减付租金的，法院主要审
查双方租赁合同中的约定，如果租赁
房屋的具体范围需要依据双方在合
同中约定的面积来确定，并且租金数
额与租赁面积直接相关，那么承租人
以合同约定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为
由，要求出租人承担减付租金等违约
责任的，法院可予支持；如果租赁房
屋是当事人双方认可的特定房屋，合
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为固定数额，出租
人依约交付该特定房屋，承租人在合
理期限内未提出异议，那么承租人后
又以合同约定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
为由主张拒付、减付租金的，法院不
予支持。

广州路社区居民认真听取健康讲座。

送医上门，健康讲座“划重点”啦
广州路社区举办健康养生讲座，向居民传授防治疾病“秘方”

预防电气火灾注意以下几点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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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房屋变小，承租方如何维权？
本期嘉宾：四川路社区法律顾问 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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